95年度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提升初診照護品質計畫
1、 依據


行政院衛生署95年1月24日衛署健保字第0952600036號函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95年1月18日費協字第0955900077號公告辦理。

2、 目的


本計畫之實施，在於提昇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品質，並持續民眾之口腔照護服務。

3、 預算來源


本計畫預算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4、 適用範圍


牙醫門診初診診察服務：牙醫門診就醫民眾，每年可接受一次口腔檢查照護。

5、 支付標準：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牙醫部門支付標準申報。

6、 相關配套


於95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增列牙醫門診特約醫療院所有下列情形者，不予核發品質保證保留款：該院所申報00127C人數占該院所全年就診人數未達7%。
( 95年3月28日健保醫字第 0950059352號公告   附件1 )








